
附件二之一 

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（劃定或檢討變更）/設施型使用分區零星土地第一

次劃定查核表 

案名：【例如臺南市白河區白河段特定農業區劃定（或變更）為一般農業區】 

查核內容 查核意見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 

一、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

或檢討變更原則及其辦理之法令依

據。（註1） 

□符合規定 

□不符規定 

說明： 

二、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，

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應。（註2） 

□符合規定 

□不符規定 

說明： 

三、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，如有

不同意見，是否已協調整合？（註

3） 

□符合規定 

□不符規定 

說明： 

四、是否會同有關機關辦理現勘？現勘

是否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

原則？（註4） 

□符合規定 

□不符規定 

說明： 

五、所送圖、冊（含份數）及相關資料

是否符合規定。（註5） 

□符合規定 

□不符規定 

說明： 

內政部 

一、是否請有關機關（主要是中央部會）

審核（發文表示意見）？ 

□符合規定 

□不符規定 

說明： 

二、前開機關如有不同意見，是否召開

協商會議後，再予核備（定）？ 

□符合規定 

□不符規定 

說明： 

註： 

1.指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。 

2.本須知第十四點規定。 

3.本須知第十五點規定。 

4.辦理現勘並非必要程序，但現勘應有具體共識，始得引用。 

5.本須知第十一點、第十二點、第十四點及第十五點規定。 

 


